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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请求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一个项目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2004 年 4 月 15 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谨请求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内列入

一个项目，题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 

 这一请求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的下列

成员国提出的：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拉维、毛里求

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

比亚和津巴布韦。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本请求附有解释性备忘录（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 

奥古斯丁·马希格 博士（签名） 

04-31556 (C)    220404    220404 
*043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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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解释性备忘录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于 1992 年 8 月 17 日根据其成立条约在纳米

比亚的温得和克成立。上述条约取代了 1981 年 7 月 20 日的谅解备忘录。这个区

域机构由以下成员国组成：安哥拉共和国、博茨瓦纳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

莱索托王国、马拉维共和国、毛里求斯共和国、莫桑比克共和国、纳米比亚共和

国、塞舌尔共和国、南非共和国、斯威士兰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

共和国和津巴布韦共和国。条约允许接纳新成员国，南共体的秘书处设在博茨瓦

纳的哈博罗内。 

 南共体的主要机关如下： 

 ⑴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⑵ 政治、防务和安全机关； 

 ⑶ 部长会议； 

 ⑷ 部长联席委员会； 

 ⑸ 常设官员委员会； 

 ⑹ 秘书处； 

 ⑺ 法庭； 

 ⑻ 各国的南共体国家委员会 

 南共体条约在各章中规定了推动实现其主要目标的合作框架如下： 

• 通过区域一体化促进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以保

证减轻贫穷和最终消除贫穷，提高南部非洲人民的生活水准和质量，以

及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支助； 

• 通过民主、合法和有效的体制来促进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制度和其他共

同价值观； 

• 巩固、捍卫和维护民主、和平、安全与稳定； 

• 在集体自力更生和成员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可自身维持的发

展； 

• 实现国家和区域战略和方案之间的互补性； 

• 促进和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性就业以及对该区域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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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切实保护环境； 

• 加强和巩固该区域人民之间悠久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亲密关系和纽带； 

• 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以及其他致命的传染疾病作斗争； 

• 保证在南共体的所有活动和方案中致力于消除贫穷； 

• 把性别问题纳入共同体建设过程的主流。 

 迄今为止，南共体总共缔结了 23 项议定书，其中 11 项已经生效。这些议定

书形成了南共体各项活动的集体管理机制，并为各成员国提供了依据，以供在国

家一级作出决定，把将在区域一级商定的措施付诸实施。南共体的意图是确保使

各成员国采纳议定书的规定，将其转变为本国的法律。 

 南共体条约规定，各成员国和南共体应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和进行其他形式

的合作，并能够与其他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达成协定，只要后者的目标与南共

体的各项目标以及南共体条约条款相符。南共体的各项主要目标与《宪章》所载

联合国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希望，通过认可南共体在联合国的地位，将使本组织作为一个区域经济

组织得到承认，从而能够： 

(a) 适当地帮助和推动贯彻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b) 为政治对话和倡议提供一个次区域论坛，以促进区域稳定，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 

(c) 以区域性方式来根据《联合国宪章》开展经济和社会合作。 

(d) 使共同体的有关方案与全球项目和方案挂钩。 

(e) 寻求联合国组织及其各专门机构提供适当支持。 

(f) 建立和巩固与其他区域经济、政治、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民间社会、

法人团体以及整个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克服和平、发展和正义

所面临的全球挑战。 

 南共体在开展所有工作时均坚信，应该建立和巩固与联合国之间的联系，南

共体在大会的观察员地位将对双方有利。 

 因此，根据南共体作出的决定，我们谨请求给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大会

的观察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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